业务转移申请表
	注：为了确保您的业务安全，业务转移必须符合如下条件，填写申请表前请您仔细阅读转移条件，并确认您的转移申请符合所列条件，如不符合，我们将无法为您办理转移。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

	转   移   条    件

                 件
	1． 业务转移为免费服务，但转移的同时必须在转入方ID下续费一年，因此申请转移前，请您确认转入方ID下有足够的预付款用于续费，否则我们将无法为您办理转移。

2． 申请转移的业务必须是已结算的成功业务，未结算、处理中、删除、失败、无效的业务不能办理。

3． 转出、转入双方均为单位用户业务转移需填写并邮寄《业务转移申请表》原件，申请表必须转出和转入双方加盖公章（单位用户）和负责人签字确认，并确保资料清晰可辨。

4． 转出方为个人用户，可以采取两种办法办理业务转移：

a) 双方到万网公司前台（包含万网各分公司前台）办理：转入方亦为个人，则由双方分别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万网前台办理有关业务转移手续；如转入方为单位用户，则转入方需要派人携带单位公章与转出方（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同到万网前台办理业务转移手续；

b) 对于转出方（个人用户）不能来我司直接办理需到当地公证处对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公证：a.个人签字b.业务转出的意愿属实（需注明转出业务的万网业务跟踪号），并将公证书原件寄给万网作为业务转移依据文件。
5． 因特殊原因无法取得转出方ID确认的情况下，如果您要求转移的业务为域名，待域名到期后，由域名所有人（单位用户）加盖公章和负责人签字/(个人用户)公证原件确认可办理(过期域名我们不保证能续费成功)。如果您要求转移的域名未到期，或要求业务为主机、企业邮箱、数据库及其他业务，则必须转出ID所有者加盖公章并签字/(个人用户)公证原件确认方可办理。

6． 请您在盖好双方公章/(个人用户)公证原件后，务必连同本表的原件邮寄回万网。

	申请单位名称
	
	收件公司名称
	北京万网志成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姓名
	
	收件人
	业务处理部

	传     真
	
	收件人地址
	北京市3050信箱 

	联系电话
	
	邮      编
	100120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转出方数字ID
	
	转入方数字ID
	

	转出方单位名称
	
	转入方单位名称
	

	申请转移的业务内容:  □域名  □主机  □邮箱   □数据库  □其他业务   

	域名业务
	域名 （必填）
	

	
	业务跟踪号
	

	主机及其它业务
	域名 （必填）
	

	
	业务跟踪号
	

	
	管理员登陆名

（必填）
	

	转移事由:

因业务转移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纠纷与万网无关。

   转出方负责人签字：                             转入方负责人签字：

    转出方盖公章                                    转入方盖公章

              日期：                                       日期：



	Ad如果转出方是个人用户请您附上公证原件或直接到万网前台办理。


